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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所持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将被司法拍卖的股份为公司股东延边新合作连锁超市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延边新合作”）持有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供销大

集”）股份 39,350,778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100%，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21%，

上述股份已被司法冻结。延边新合作所持股份尚需履行业绩承诺补偿义务，截至本公

告日尚未履行 2018、2019 年业绩承诺补偿义务，应补偿股份 29,757,298 股需履行注

销义务。 

2、本次拍卖股份限售期(自本次股票上市之日2016年9月27日起60个月内)已到

期，但限售期届满股东尚未申请办理该等股份解除限售，且因其持股尚存在未履行的

业绩承诺补偿义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3.3.4条的相关规定尚不符

合解除限售的条件。为维护公司其他股东权益，公司在其未履行完毕其业绩承诺补偿

义务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3.3.4条的相关规定尚无法办理解除限

售。竞买人竞买成功后减持股份的，还需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

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实施细则（2017年修订）》等相关规定。 

3、本次拍卖事项尚处于公示阶段，后续可能涉及竞拍、缴款、法院执行法定程

序、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如上述程序完成，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延边新合作发来的通知，成都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将于

2022 年 5 月 7 日 10 时至 2022 年 5 月 8 日 10 时止（延时除外）在淘宝网络司法拍卖

平台上（网址：http://sf.taobao.com）公开拍卖股东延边新合作持有的*ST 大集（证券

代码：000564）39,350,778 股限售流通股。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拍卖基本情况 

1. 本次股份被拍卖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拍卖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拍卖起始日 拍卖到期日 拍卖人 原因 

延边新合作连

锁超市有限公

司 

否 39,350,778 100% 0.21% 

限售

流通

股 

2022年5月

7日10时 

2022年5月

8日10时 

成都铁路运 

输中级法院 
司法裁定 

司法拍卖的具体内容详见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公示的相关信息。 

2、股份被司法拍卖的原因 

延边新合作以其持有的供销大集 39,350,778 股为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借款提

供质押担保，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未按规定时间偿还本金及利息，成都铁路运输中

级人民法院依照质押权人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申请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冻结延边新

合作持有的供销大集 39,350,778 股，详见公司 2020 年 5 月 23 日《关于股东股份被

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5）。目前相关案件已进入法院拍卖执行阶段。 

二.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拍卖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新合作商贸连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合作集团”）及其

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1,518,206,221股，其中1,470,511,519股是其认购2016年重组

发行的股份，47,694,702股为新合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作为《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二十四家子公司重整计划》中普通债权的债权人所获得的抵债股票。本次

被司法拍卖的股份数量为39,350,77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21%，占延边新合作

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100%。除此之外，新合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无

其他拍卖情况。 

本次拍卖如完成，其导致的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更，不会对公司的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三、其他情况说明及风险提示 

2016年供销大集向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商控”）、新合作集团

等37家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其所持有的海南供销大集控股有限公司100%股权（以

下简称“2016年重组”）。2016年重组的交易对方海南海岛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青岛海

航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长春海航投资有限公司、海航国际旅游岛开发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海南海航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与海航商控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2016年重

组的交易对方湖南新合作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山东新合作超市连锁有限公司、十堰市

新合作超市有限公司、延边新合作连锁超市有限公司、张家口新合作元丰商贸连锁有

限公司、济宁市兖州区新合作百意商贸有限公司、山东泰山新合作商贸连锁有限公司、

河南省新合作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赤峰新合作超市连锁有限公司、河北新合作土产再

生资源有限责任公司、常熟市龙兴农副产品物流有限公司、江苏新合作常客隆数科商

业有限公司、江苏信一房产开发有限公司、江苏悦达置业有限公司、耿发与新合作集

团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 

2016年重大资产重组时，公司分别与海航商控及其一致行动人、新合作集团及其

一致行动人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二）》（合称“《盈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根据《盈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

协议，海航商控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及新合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已经履行部分2018

年、2019年的业绩承诺的补偿义务，还存在220,558.37万股因尚未解除质押冻结等权

利限制未完成注销，仍存在股票无法解除质押的风险。公司将继续向相关承诺方追偿

因不能注销股票而未履行完毕的补偿责任，业绩承诺方未履行完毕补偿义务前，就该

部分业绩承诺股票不享有表决权以及获得股利分配的权利。2020年业绩承诺补偿事

项，依相关规定另行处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延边新合作所持股份尚需履行业绩承诺补偿义务，截至本公告日尚未履行2018、

2019年业绩承诺补偿义务，应补偿股份29,757,298股需履行注销义务。本次拍卖股份

限售期(自本次股票上市之日2016年9月27日起60个月内)已到期，但限售期届满股东

尚未申请办理该等股份解除限售，且因其持股尚存在未履行的业绩承诺补偿义务，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3.3.4条的相关规定尚不符合解除限售的条件。为

维护公司其他股东权益，公司在其未履行完毕其业绩承诺补偿义务前，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3.3.4条的相关规定尚无法办理解除限售。竞买人竞买成功后

减持股份的，还需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

相关规定。 

四、备查文件  

延边新合作连锁超市有限公司关于成都铁路中院即将拍卖所持供销大集股票的

报告 



 

特此公告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十二日 


